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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金 門 地 方 檢 察 署 新 聞 稿 
Fu ch i en  K i n m en  Di s t r i c t  P r os ecu t o r s  O ff i c e  P ress Release 

發稿日期：114年10月28日 
聯絡人：葉子誠主任檢察官 
電話：082-325090 

 

金門地檢署偵結被告覃○堯涉嫌經營「假檢警電信

詐欺集團轉接機房」案件，向法院提起公訴並具體

求刑 6 年 

壹、 偵辦緣起及經過： 

  本署接獲金門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通報，疑有詐騙集團透

過金門地區(082)電話門號，向民眾撥話進行詐騙。本署即為重

視，隨即由陳岱君檢察官指揮金門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成立專

案小組全力偵辦。經專案小組蒐證後，向福建金門地方法院聲請

搜索票，搜索金門縣金寧鄉湖埔村某民宅，當場查獲電話轉接設

備一批，另拘提覃○堯到案，經檢察官訊問後，向福建金門地方

法院聲請羈押禁見獲准。復經清查相關被害人，並就覃○堯所持

用手機進行數位鑑識分析，全案偵查終結，就覃○堯涉犯三人以

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詐欺取財等犯行，依法提起公訴。 

貳、 起訴簡要犯罪事實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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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覃○堯於民國114年4月間起至114年8月25日查獲為止，基

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，加入電信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所組成

以實施詐術為手段，具有持續性、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

團犯罪組織，負責設置管理維護詐欺機房之數位式移動節費

設備（Digital Mobile Trunk，以下簡稱DMT設備），確保詐

欺集團成員得在境外大陸地區透過DMT設備遠端通話，撥打電

話予不特定之被害人進行詐騙，並擔任掮客招募他人加入本

案詐欺集團，報酬為每月新臺幣（下同）3萬元，每招募1人

可獲取5,000元招募費，覃○堯獲取不法報酬共計6萬元。覃

○堯遂基於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犯意，分別於114年4

月、6月間某時，招募其他共犯負責管理DMT設備負責設置管

理維護詐欺機房DMT設備。 

二、 覃○堯與電信詐欺集團所屬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及他

人之所有，基於三人以上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而共同犯

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，於114年4月9日及4月15日，先由覃○堯

向中華電信申辦4線市話電信門號，復由電信詐欺集團成員提

供DMT設備予覃○堯，覃○堯再將上開市話門號均安裝於前開

DMT設備上，並將前開DMT設備擺放在金門縣金寧鄉下埔下某處

租屋處內，且負責安裝、設定、維護及管理前開DMT設備，確

保該DMT設備可順利運作，以此方式設立詐欺機房。俟於114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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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間，電信詐欺集團成員另提供DMT設備予其他共犯成員再將

該DMT設備擺放在臺北市某處內，並由覃○堯指示其他共犯成

員安裝、設定、維護及管理前開DMT設備，確保該DMT設備可順

利運作，以此方式設立詐欺機房。 

三、 嗣本案詐欺集團所屬成員，則自境外不詳地點，以DMT設備

遠端通話致電被害人，假冒金融機構、警察局或地檢署，告知

被害人因涉及犯罪須交付提款卡、密碼以配合調查，致被害人

陷於錯誤，依指示交付銀行帳戶提款卡、密碼後遭集團成員提

領一空（部分被害人另有受騙面交支付現金），總計被害人數

9人，詐騙金額達新臺幣1750萬餘元。 

參、 起訴所犯法條： 

    被告覃○堯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

罪組織、同法第4條第1項之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、詐欺犯罪危

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、同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、刑法第339

條之4第1項第1款、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犯詐欺

取財等罪嫌。 

肆、 起訴具體求刑： 

    審酌被告覃○堯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、第2款之3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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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冒用公務員名義共同詐欺取財之罪嫌，詐騙金額達千萬餘

元，造成告訴人及被害人等受有重大之財產損害，且被告迄未與

告訴人及被害人等和解，建請就其犯行量處有期徒刑6年以上之

刑以示嚴懲。 

 

伍、 本署呼籲，電信詐欺集團利用轉接機房，繞過國際電話語

音警示機制，並將來電號碼改以無顯示方式呈現，假冒金

融機構、警察局或地檢署撥打電話予民眾，謊稱涉及洗錢

或其他刑事案件，要求配合監管帳戶，強調偵查不公開勿

告知親友等話術，為其等慣用之詐欺犯罪手法。民眾對於

此類犯罪手法 宜謹慎提防，如接獲顯示國內不明來電，仍

須提高警覺小心求證，本署將秉持「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

行動綱領 2.0」 之方針，持續與各機關合作，積極清查此

類轉接機房，以瓦解電信詐欺集團，保障民眾財產安全。 


